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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职院学﹝2016﹞1号

关于推荐省优秀辅导员的通知
    
根据闽思政辅[2016]1号《关于开展第五届福建省高校优秀辅导员评选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我院可推荐1名辅导员参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院专职辅导员
二、推荐对象的基本条件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热爱辅导员工作，恪守职业规范，情系学生成长，道德品质高尚，参加过省级以上专业培训，专业素养突出。
　　3．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能创造性地开展学生工作，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式、新载体，努力拓展工作途径，自觉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4．连续从事辅导员工作时间原则上不低于3年。2015年在履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提出的辅导员主要工作职责和要求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特别是在为人师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受到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并获得过校级以上奖励。
三、推荐名额
各系（院）在全院范围内推荐2名辅导员，其中本系（院）辅导员只能一名，少于或者多于两名的将视为无效。
四、推荐程序
在各系民主推荐的基础上，学生工作处团委将根据推荐的情况并结合辅导员评先情况及辅导员工作考核及日常表现情况拟定推荐人选，并报请院党委研究确定。
 五、工作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系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评选和推荐工作。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广大辅导员队伍中，进一步营造努力工作、争当先进、勇创佳绩的氛围。
2、要严格评选程序，积极开展推荐。要通过精心组织、科学策划、公开选拔、阳光操作，真正将辅导员队伍中勤于学习、善于创新、勇于实践、甘于奉献，深受学生喜爱、家长满意、同事认可、领导信任的优秀同志选拔出来。
六、时间安排
因上报时间较紧，务请各系（院）于2016年3月14日（周一）上午9：30前将推荐名单汇总至学生工作处郑孜同志处（电子版发送到QQ：38381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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